
工业和科技局转发关于开展2023年昆明市

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驻区企业：

现将《关于开展2023年昆明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及年度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登记设立，在昆明市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企业设立三年以上。

2.企业发展符合我市产业政策导向，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。原则上，申报企业2022年销售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。

3.企业技术中心经费纳入企业财务年度预算，并实行独立核算或单列科目开支，2022年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200万元。

4.企业领导层重视技术中心工作，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，技术中心负责人由企业领导兼任或专任。

5.已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并正常运行一年以上，技术中心组织结构完善，具有规范、完善的管理制度，具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，技术创新绩效显著，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处于省内先进水平，在本市示范作用突出。

6.技术中心有技术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，科技人员队伍结构合理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，技术中心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低于15人。

7.技术中心具有较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条件，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200万元。

8.企业技术中心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，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技术支持。

以上申报条件须同时满足。

申报时间及方式

申报时间：2023年5月19日12:00前。

申报方式：

请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将申请材料包括：《承诺书》（附件1），《昆明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》（申请报告提纲见附件2），《昆明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》（附件3），《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（107-1）》、《企业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表（107-2）》（附件4），产学研合作协议、企业在“信用中国（云南昆明）”平台下载打印的企业信用报告，证明企业研发实力的成果、奖励、专利等辅助材料。

所有材料按照申报材料及附件清单（附件5）要求的顺序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胶装成册，并参照提供模板自制封面，书脊打印企业名称。纸质版一式三份报送至经开区工业和科技局1008室。

电子版材料与纸质版材料一致，一式一份（包含一份可编辑汇总表，全部材料打包，备注：企业名称+2023年昆明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报）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注：汇总表仅需电子版提供，纸质版无需提供。

联系人：谭岩松  王喆

联系方式：68510937

邮箱：kmjkfwzx@163.com
附件：《关于开展2023年昆明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及年

      度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   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    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    

       工业和科技局          昆明片区工业和科技局  

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25日



